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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侨 大 学 文 件  
 

华大后„2013‟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侨大学后勤校园物业管理与维修
服务中心运行方案》的通知 

     

学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华侨大学后勤校园物业管理与维修服务中心运行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华 侨 大 学 

2013 年 5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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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后勤校园物业管理与维修服务中心 

运行方案 
 

一、机构设置 

 
后勤校园物业管理 

与维修服务中心 

 
    

综合

部 
 

绿化服务

部 
 
物业及保洁服

务部 
 

维修服

务部 
 
游泳服

务部 

二、人员配置：主任 1名，副主任 2 名，其余人员根据工作

需要配备。 

三、中心工作职责 

1.参与学校（泉州校区，下同）校园环境绿化规划工作。承

接学校校园环境绿化美化建设的组织实施、校园自然环境管理、

改造养护以及卫生保洁工作；承接花苗圃的管理及树苗、花卉、

盆景的培植、栽种与摆设；完成学校重大活动场所及重点景区的

盆花盆景摆设等美化工作。 

2.承接学校公共教室及配套设施的管理与安全、维护、保洁

及零星维修等服务工作。 

3.承接行政办公楼公共卫生保洁（含卫生间）、安全值班、

配套公共设施管理与零星维修等服务工作。 

4.承接学校教职工周转房（含教职工单身宿舍）的公共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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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洁及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维修工作。 

5.承接学校室外公共基础设施（不含水电管网设施）等日常

维护维修和紧急抢修工作。 

6.承接学校化粪池、排污管网、餐厅隔油池等室外排污系统

的检查维修工作。 

7.承接秋中湖、承露泉等室外景观的保洁、清淤等维护工作。 

8.配合学校做好自然灾害防御工作，完成学校防御自然灾害

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关工作任务。 

9.承接学校游泳场馆的管理、运营与维护，为学校游泳教学

和师生游泳健身提供服务。 

10.坚持“三服务、两育人”宗旨，承担学校发展与建设过

程中的相关工作，带好学生劳动课任务，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育

人、稳定工作。 

11.按有偿服务模式承接上述职责以外的物业管理服务职

责。 

四、部门工作职责 

1.综合部：负责中心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建章立制、文电处

理、人事管理、绩效考评、资产管理、综合协调、信息宣传、信

访督办、调查研究、接待外访，以及文字材料、各类会务、报表

上报、印章管理、文书档案和安全保卫等；负责银行与现金出纳

等工作。 

2.绿化服务部：承接学校校园绿化美化建设的组织实施以及

校园环境的管理、改造及养护；承接校园花苗圃的管理生产及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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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盆景的摆设等工作；配合做好防汛抗洪等工作；配合带好学生

劳动课任务；配合做好校园公共区域水电等公共设施的检查报修

工作。 

3.物业及保洁服务部：负责学校公用房的开关门、安全值班

等日常管理和保洁服务；定期对校内公共房屋、设备设施的日常

巡查管理与维护，有权对未经审批的公共房改动行为进行阻止，

并责令其回复原貌；负责对校内公共房屋、设备设施完整性（含

丢失、自然损坏等）的日常报修工作；负责对校内公共用房修缮

后的档案材料收集工作；协助做好校内公共用房的能源管理工

作。 

承接校园公共环境与道路等的卫生保洁以及行政办公楼、教

职工周转房（含人才周转公寓）等的卫生保洁工作；承接秋中湖、

承露泉等室外景观的保洁、清淤等维护；配合做好防汛抗洪等工

作；配合带好学生劳动课任务；配合做好校园公共区域水电等公

共设施的检查报修工作。 

4.维修服务部：负责学校公共教学办公用房及配套、室外公

共设施和排污系统、教职工周转房等的日常性维护和零星维修服

务；承接紧急抢修及各种专项维修工程；按照水电管理服务中心

的要求做好水电设施、管网的维修工作；负责维修队伍的管理工

作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针对教职工个人的有偿维修服务。 

5.游泳服务部：承接学校游泳场馆的管理、运营与维护，为

学校游泳教学和师生游泳健身提供服务。 

五、运行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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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实行准企业化管理，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。中心具有相

对独立的人、财、物三权。经济上独立核算，自理人员经费、运

行费等。 

中心的劳动人事管理办法、财务管理方法、固定资产管理办

法、监控办法等按照《华侨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》、《华侨大

学关于进一步深化后勤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》有关规

定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执行。 

六、财务管理与核算 

（一）学校对中心采取拨付定额管理费等办法。 

1.物业管理（含绿化、保洁、楼宇等）。学校按照中心承担

任务量拨付管理费（含人员经费与运行费，不含公共教室与行政

办公楼维修费用及教学用品费）。 

2.游泳教学与服务。学校按照中心承担任务量拨付管理费

（含人员经费与运行费），游泳门票收入上缴学校财务。 

3.日常零星维修服务。采用原维修中心（建筑公司）财务管

理办法和运行模式，从维修项目中取得人员工资、管理费和法定

利润等。 

若中心承担业务情况发生变化，则管理与运行费进行核算调

整。 

（二）管理与核算。中心管理费收入中人员经费及运行费应

分户立帐，分别核算管理，严格控制使用。 

1.收入。可分为：(1)管理费收入；(2)维修费收入；(3)服

务费收入；(4)其他收入，包括今后新开设服务项目的收入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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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支出。可分为：人员经费支出和运行费支出。(1)人员经

费支出，指中心人员工资、补贴、加班费、福利及临时工退职费

等的支出。(2)运行费支出，包括花苗木、花盆、肥料、药品、

工具（含车辆油料）、垃圾屋维修、垃圾清运、维修材料、游泳

教学用品和中心办公费、邮电费、业务费与特支费支出及其他等。 

3.有偿服务收入分配。学校核定任务量之外的其他有偿服务

收入扣除直接成本后剩余部分，70％留在中心自主分配，30％上

缴后勤统筹金。 

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可根据中心实际运行情况，并结合对中心

的绩效考评结果，对中心每年管理费总额和有偿服务收入分配比

例进行适当调整，调整资金纳入后勤统筹金收支。 

七、学校提供的条件 

1.中心工作用房零租赁且免收水电费。 

2.专项设备和大宗材料的添置、更新、维修费用由学校专项

解决。 

3.校园环境及室外设施、绿化建设与改造，公用房、教职工

周转房及教室维修，电梯、排污系统等维护与维修等费用由学校

拨出专项经费专款专用。 

4.若按规定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，学校则以补贴形式返还中

心。 

5.防汛抗洪等防灾抗灾费用由学校拨出专项经费支持。 

6.遇政府政策性调资按实际调资额增加管理费。 

7.为职工教育培训提供帮助与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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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工作目标要求 

1.始终坚持“三服务、两育人”的服务宗旨，参照泉州市国

家园林、卫生城市标准，创建洁净、舒适、景色宜人、布局合理、

独具特色的校园环境。 

2.完善管理制度，加强自查自纠，确保安全稳定和不断降耗

增效。 

3.增强服务教学、服务师生的意识，为学校游泳教学和师生

游泳健身提供安全优质服务。公开服务承诺，公开明确收费标准、

服务范围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时限。 

4.遵循“报修方便、抢修及时、服务到位、运转正常”的基

本原则，及时有效地做好各项维护维修工作，努力为学校工作和

师生生活提供良好保障。 

5.认真完成学校防御自然灾害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关工

作任务。 

九、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5月 30日印发 
 


